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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数字化科学技术的快速迭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完善，数字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超

出传统财产概念的新型财产，即网络虚拟财产，例如网络账号产生的价值。近年来，国家加大对数字经

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网络虚拟财产的发展突飞猛进，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财产观念和现有的法律体系，

如何保护用户对网络虚拟财产享有的合法权益，长期存在争议。《民法典》回应社会关切，就网络虚拟

财产的财产属性在第127条做出了规定，为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提供了请求权基础，但也对其中的具体

问题进行了回避。本文基于此，分析目前我国网络账号作为网络虚拟财产进行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和保护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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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rapid iteration of dig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high perfec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en greatly developed, and a series of new property beyon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property have emerged, that is, network virtual property, such as the 
value of network accounts.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e has increased its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virtual property has advanced by leaps and 
bounds, which has greatly impacte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property and the existing legal 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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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 How to protect user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online virtual property has long been 
controversial. In response to social concerns, the Civil Code has made provisions on the property 
attributes of network virtual property in Article 127, which provides the basis of claims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twork virtual property, but also avoids the specific problem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legal protection of network account as network virtual property in 
our country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otection, and puts forwar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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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虚拟财产被作为一种物权客体，具有无形性的特征[1]。网络平台在其中担任部分角色扮演并付

出了劳动和金钱，制定了相应的服务合同和规则。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种新型物权[2]，保障其权利的有

效行使应该被重视。其中网络账号是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较多的网络虚拟财产，因此本文将集中讨论网络

账号作为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及相关问题。《民法典》在第五章民事权利中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

性做出了规定，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保护范围。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以及怎样更好地保护其权利

属性，长期存在争议。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民法典》颁布的时代背景，对网络账号作为网络虚拟财产

的相关属性进行探讨，分析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法律保护路径。 

2. 关于网络账号作为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 

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分析是后续讨论虚拟财产法律保护的必要前提，是相关争议解决的理论

基础。而网络账号，以李佳琦直播账号为例，其本质属于一种客体综合体，一方面是直播带货、粉丝流

量等带来的虚拟财产价值，会带来巨额收益，具有独立的法律属性；另一方面由于账号主播独有的人格

特征，将其人格属性附加于直播账号之上，使其具有李佳琦个人特有的人格属性，包括网友、粉丝等对

李佳琦个人的信任，从而形成的较高社会评价，吸引更多用户关注。 
就当前的学界观点、历次的立法过程、实践的判决文书而言，有关于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界定在当

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在较大争议，其中，关于网络账号作为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目前并没有统一

的标准[3]，主要包括以下学说： 
1) 物权说的学者认为：网络账号是虚拟网络的虚拟物，是互联网的特殊形式，可以建立物权，是网

络虚拟财产物权的客体。网络账号虽然与物具有很多的相似特征，但是在仔细考究存在的差异后，不难

发现这些差异点正是网络虚拟财产的特殊性，也正是无法将其归类为传统意义上的物的原因所在，因此

不能将其归类为物权[4]。 
2) 债权说的学者认为：网络账号是持有人通过付出相应的劳动、金钱进行交换而来，体现了财产的

流转关系，且该债权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都是特定的。从物权与债权的区分角度来看，双方都需

要遵守服务合同的约束。网络服务运营商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为用户提供一定的网络服务，同时用户需要

在网络服务运营商的授权范围内获得网络虚拟财产，行使权利，请求平台履行特定的义务。这正是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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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核心特征。从解释选择的成本角度来看，相较于物权说，其解释选择的成本更低，与现在流行的物

权与债权通说的观点衔接更加的协调[5]。 
3) 知识产权说的学者认为：网络的虚拟财产从内容上讲属于智力成果，应当属于知识产权。例如在

小红书，将李佳琦称为创作者，在淘宝、抖音将其直播内容称为作品，例如由李佳琦账号带来的财产性

收益亦属于其智力成果的收益。 
4) 新型财产说的学者：是综合以上三种学说，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是一种特殊的属性，不能完全匹配

任何一种成熟的分类种。用户投入时间、金钱等对账号进行运营、支配。由此可见，这一学说肯定了网

络虚拟财产权的独立地位，主张将其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利类型进行保护，兼具物权支配权和债权请求权

[6]。这种在理论上是解决了分类问题，但在司法实务中却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 
在以上对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相关学说的梳理下，本文认为：承认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是对虚拟财产

保护的前提，摒弃非财产说已经成为了当下学界和实践中的共识，虚拟财产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毋庸置

疑。因此更倾向于以李佳琦为例的网络账号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物权属性同时区别于有形物的客体综合体。

即李佳琦的网络直播账号带有李佳琦个人创作劳动、具有特定人格利益及人格属性[7]，又让其作品兼具

知识产权属性，同时也离不开所属团队、公司在运营过程中投入精力进行宣传推广。 

3. 网络账号归属认定 

网络账号作为网络虚拟财产能在健康的网络背景下成为个人财产，通常会产生一定收益，但具体分

配形式与该网络账号的归属存在关联，而对此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以李佳琦网络平台账号归属为例，对

于其作为网络虚拟财产到底是归申请人所有、运营公司所有还是网络平台所有存在较大分歧，实践中对

其归属认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 基于人格利益认定归李佳琦个人所有。因网络直播账号已绑定李佳琦特定的个人身份信息，且账

号登记注册施行强实名制，不宜随意变更，不具有可操作性。即账号归李佳琦个人所有。 
2) 基于合同约定及运营特征认定归公司所有。若李佳琦与其公司在此前签订协议并约定本协议限定

的品牌、店铺及网络平台账号，所有权和使用权全部归公司所有。即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尊重当事人之

间意思自治，该账号归公司所有。 
3) 基于平台服务协议归网络平台运营商所有。目前我们很多常见平台(如微博、抖音、微信、小红书、

哔哩哔哩等)的用户协议，都有类似向用户释明用户仅享有账号的使用权，其他权利归属平台所有的内容。

用户基于与平台方的信息服务协议，享有对账号的使用权。例如，《微博社区公约》第五条 1、《抖音用

户服务协议》2.4 2、《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协议》7.1 3、《小红书用户服务协议》2.3 账号使用及权属、4

《哔哩哔哩弹幕网用户使用协议》2.3 5通过以上各平台之间的用户协议的比较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关于

网络虚拟财产平台的具体义务的制度并不完善[8]。 
基于以上相关协议公约等，网络账号的产生与其使用后的价值，主要是集中于民法中的财产以及个

人权益等方面，所以要加强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从法律保护层面角度来为网络账号产生的纠纷

提供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 

 

 

1《微博社区公约》第五条：用户享有微博账号及昵称的使用权。该使用权不得以任何方式私自出借或转让。 
2《抖音用户服务协议》2.4 我们许可您一项个人的、可撤销的、不可转让的、非独占的和非商业的合法使用抖音的权利。本协议未

明示授权的其他一切权利仍由我们保留。 
3《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协议》7.1 微信公众账号的所有权归腾讯公司所有，用户完成申请注册手续后，获得微信公众账号的使用权，

该使用权仅属于初始申请注册主体。 
4《小红书用户服务协议》2.3 账号使用及权属：由于您的账号关联您的个人信息及小红书平台商业信息，您的账号仅限您本人使用。 
5《哔哩哔哩弹幕网用户使用协议》2.3 您理解并同意，您仅享有账号及账号项下由哔哩哔哩提供的虚拟产品及服务的使用权，账号、

该等虚拟产品及服务的所有权归哔哩哔哩所有(法律法规或哔哩哔哩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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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现状分析 

(一) 缺乏相关立法体系 
现行法律虽对网络安全环境具有相关规定，例如《网络安全法》，2020 年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国家

发改委发布了《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其中涉

及部分关于保护虚拟财产的内容。而《民法典》也只是在第五章民事权利中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

属性做出了规定，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保护范围。相关法律规定缺失，因此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尚不

显著。 
(二) 举证责任分配不符合公平原则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适用一般举证责任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在网络虚拟财产案件中是否

应该予以特殊规则对待存在争议。 
例如在纪德岩起诉济南曼维公司、济南智数公司、韩林一案中 6，人民法院适用一般举证责任规则，

即由提出诉讼请求的原告进行举证，但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在本

案中存在的过错以及被告负有保管义务，从而驳回原告诉请。 
但也有司法案件在适用一般举证规则时存在例外，如张译文诉讼斗奇公司一案，经法院审理，认为

斗奇公司作为网络店铺的经营管理者，在获取本案涉及的交易信息更有优势，但并没有向法院提供充分

的证据来充分证明被告斗奇公司的主张，最终判决斗奇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以上案例打破一般举

证责任规则，适用的是举证责任倒置的责任分配规则，这也印证了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应从原告就某一

事由的证明出现障碍、被告就该事由的存在与否有证明的可能性和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选择适用举证

责任倒置。 
(三) 账号型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难以评估 
衍生的账号型网络虚拟财产，即伴随着运营商后期对平台的运营和维护，有了账号用户的介入，获

得支配权，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财力等对账号进行赋值[9]。根据《2022 年自媒体商业价值白皮书》
7 统计，微博平台上的账号每 1000 个粉丝平均单价为 4~8 元，抖音平台上的账号每 1000 个粉丝平均单

价为 15~20 元。由此可知，对网络账号的商业价值进行合理明确规范十分有必要[10]。而粉丝量亦是公

认的作为网络虚拟财产的平台账号具有的商业价值，直播平台的主播若拥有百万级粉丝量，那么其带来

的流量、社会关注以及将流量变现的能力亦是不同寻常的。所以“粉丝”与账号之间的关系对于是否影

响虚拟财产价值也很有意义。现在由于李佳琦个人在直播间的不当言论引起大量粉丝不满甚至脱粉并取

消关注，那么因为李佳琦个人行为造成虚拟财产的贬值是否应当由李佳琦一人负责？ 
李佳琦直播账号本身带来的虚拟财产是独立的，账号一开始存在并无较大商业价值，之后是因为李

佳琦个人对于该直播账号的重要创作贡献，获得粉丝喜爱加持，配之公司运营程序，最终形成商业价值

不断上升的直播账号。公司与李佳琦对于直播账号下虚拟财产价值所带来的利益分配方案也是此次承担

责任的参考基础。若双方协议的具体内容已经约定责任分配和违约赔偿，则遵照约定；若没有相应的约

定，则可以参考实际的利益分配方式[11]。李佳琦与其公司存在深度捆绑关系，如今因个人行为使粉丝取

消关注导致虚拟财产价值减损，其个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其次，公司选中李佳琦并一直安排本人主导

直播账号的内容，不仅是对李佳琦个人的信任，也反映出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授予李佳琦一定的自主权。

收益与风险并存，既然公司在享受因为李佳琦自主性发挥所带来巨额收益的红利，也应当在此范围内承

担因为其自主性带来的不利后果。 

 

 

6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 01 民终 4977 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7参见微播易、益普索联合发布的《2022 年自媒体商业价值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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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路径 

通过以上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现状分析，当前我国在立法与司法上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保障都存

在漏洞，因此为更好的保护网络虚拟财产，主要从民法保护的路径进行完善，使其在面对不利侵害时能

够得到相关法律的规范救济[12]。具体有以下几种保护路径： 
(一) 明确相关法律保护 
司法实践中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案件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而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

也引起了较多争议，因此明确相关的法律法规确有必要。侵犯网络虚拟财产在民事中可能涉及侵权责任

的承担，在刑事方面可能涉及盗窃罪诈骗罪等刑事犯罪，需要进行刑事处罚[13]。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完

善民法刑法等法律条文，出台与网络虚拟财产相关的具体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形成完整有

体系的法律保护，需要立法的方式为网络虚拟财产的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以及统一价值标准提供法律依据。 
(二)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本文认为在账号型网络虚拟财产纠纷中，对于当事人间因技术条件、资金水平、信息资源等不对等

导致的诉讼地位失衡这一情况，可以考虑在立法中针对性的调整。主要有 2 种方式：第一，继续适用“谁

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但需要明确附加平台的“协助义务”，即平台运营商有义务根据用户的合

理申请，将涉及到的系统运行数据移送法院，同时，必要时法院也可以直接参与取证，进而解决用户举

证难问题。 
第二，直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在纠纷发生时，用户若能证明自己在运营商的网络平台上拥有账号

权利且这些权利确实受到了侵害，那么用户的举证责任即告完成。此时，举证责任转移至平台运营商，

他们需要调取相关数据来证明自身并未实施侵权行为。这一规定确保了纠纷处理中的公平性和效率性，

既保护了用户的合法权益，也给了平台运营商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通过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有助

于推动纠纷的公正解决，维护网络平台的良好秩序。 
(三) 统一价值认定标准 
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和交易市场情况，制定出以下几种针对我国账号型虚拟财产价值评估的方法： 
1) 成本确认法：即以网络账号用户购买账号等虚拟财产时的官方价格进行认定。这一方法避免了用

户取账号后，为了维系和运营投入的时间、精力等无法准确估量的顾虑。 
2) 市场确认法：运营商对于网络账号和其中包含的虚拟财产价值大多会有明确定格，用户按需下单。

虽然目前市场上有很多的虚拟财产交易平台，有庞大的交易案例进行参考，但是真正公开透明的网络账

号交易数量并不多。此时很大程度上需要参考网络服务运营商对于网络账号的报价和市场平均的交易价

格，这一方法适用性相对较强[14]。 
3) 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法：第三方中介机构往往更客观公正，尤其更适用于评估人格属性更强的网

络账号。双方当事人如果对于遭受损失的赔偿标准和数额无法达成一致的话，可以通过指定的第三方专

业机构进行价值评估[15]。 

6. 结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快速发展环境下，网络普及的背景也产生了新的法律现象及问题。网络虚拟财产

逐渐显现在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中，基于此，实践中相关的民事侵权案件也随之增多，网络虚拟财产纠

纷案件已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官方认定的案由，足以看出其重视程度。目前由于网络虚拟财产中存在的法

律属性、所有权归属、价值评估等内容[16]，因此结合实践中法律规定不完善导致同案不同判的司法现状，

使相关案件纠纷产生时有法可依，对其法律保护路径的进一步完善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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